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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 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8年 11 月 13日(星期三) 12：10 

會議地點：學生活動中心 2樓資源教室 

會議事由：召開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 

主    席：謝俊宏召集人 

出    席：李金玲副召集人、姜祖華執行秘書、李委員俊杰、邱委員學瑾 

              黃委員秀美、陳委員筱瑀、何委員瑞枝、陳委員筱瑀、楊委員淳斐 

              何委員瑞枝、王委員伶芳、學生代表王奕東 

出席代表總人數計 21人，未出席(含請假)8人，實到人數為 13人， 

              本次會議人數超過總人數二分之一以上。 

     列    席：資源教室輔導員林婉如、賴麗筠、童素儀、林君妤、劉怡秀 

 

壹、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委員們今天的參加，討論在校身心障礙學生的協助措施與輔導。 

貳、 工作報告  

一、 教育部於 108 年 9月 19 日函文本校有關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  

  學生工作計畫注意事項案，並依據 108 年 9月 19日臺教學(四)字第 

  1080121829B 號令修正發布「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 

  實施要點規定」辦理(附件一)。 

二、 本校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全校(含附設空中進修學院)特殊教育學生統計人數 

  共計 148名，現況說明及各學院分布概況請參閱(附件二)。 

三、 本校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鑑定申請送件(含附設空中 

  進修學院)共計 7 名，鑑定初審會議已於 11月 2日上午在臺中教育大學特教 

  中心順利召開完成。 

四、 108學年度進入本校就讀之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生共計 6名。 

五、 申請 108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獎助學金，日間部、進修 

  部、進修學院暨進專、附設空中進修學院等學制之特教學生，總計申請共 59 

  人。 

六、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資源教室工作成果已辦理期初座談會暨個別化支持計畫 

 會議 4 場、支持性服務與例行性會議 6 場及特教學生主題輔導活動 11場，  

 總參與人數共計 538人次；課業輔導申請共計 11人次，課輔時數達 221 小 

時，特殊教育學生申請助理人員共計 19 人次，時數達 2,70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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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提案討論 

案由一：提請討論「109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    

        畫」申請案，請見附件三、四與附件五。 

 說  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08 年 10月 28日臺教學(四)字第 1080154650 號令「教育部補 

 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特殊教育工作計畫及相關 

 經費需經會議審查並於 108 年 11 月 30 日前發文報部申請(附件三、四)。 

二、 本校 109 年度諮商輔導組資源教室工作計畫(附件五)，請各委員審查，若無 

 異議，109年度將依據此工作計畫辦理。 

三、 109年度行政事務設備及教學設備費申請總額為 50,000 元，因資源教室學生 

 電腦使用區設備老舊，因應學生需求，擬逐年購置電腦相關設備，以提升學 

 生學習使用成效。 

四、 108年度大專校院甄試招收身心障礙學生人數本校共計 6 名，招生補助經費 

 每名學生補助 2萬元(經常門 2萬)，共計 12萬。 

系所 特教類別 學生人數 

保險金融管理系 聽覺障礙 1 

商業設計系 聽覺障礙 1 

國際貿易與經營系 聽覺障礙 2 

應用中文系 聽覺障礙 1 

應用日語系 學習障礙 1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提請討論本校 109年度特殊教育學生申請交通費補助一案，請見附件六 

              與附件七。 

      說  明： 

一、 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中，規定各校應    

 邀請特教專家學者、醫師或物理治療師等相關專業人員，組成審查小組召開 

 評估會議，本校業已於 108 年 11 月 1 日召開交通費審查小組評估會議，邀 

 請中山醫大林映華職能治療師，協助專業評估，符合本校特教學生交通費補 

 助申請資格共計 1 名，為進修部財務金融系二年級林 oo同學(肢體障礙重  

 度)。 

二、 依據本校「特殊教育學生交通費補助實施要點」，符合申請資格者，總計每 

 人每年得申請7,200元交通費補助，由教育部全額補助，申請皆需具備以下 

 三項條件:1.具學籍，並有身心障礙證明文件；2.限於極重度、重度之視障、  

 肢障、體弱多病、多重障礙及其他等行動不便，確認無法自行上下學；3.未 

 於學校住宿。 

      決  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12 時 30 分 


